
舒卫健〔2022〕37 号

关于印发《舒城县 2022 年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
筛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完职中、中心校，县直学校，民办学校,县人民医院、县疾控

中心、县妇计中心，各乡镇卫生院、城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现将《舒城县 2022 年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工作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舒城县教育局 舒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22 日



舒城县 2022 年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
筛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我县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有效防范学校结核

病疫情传播流行，确保广大师生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根据国家

卫健委、教育部《学校结核病预防控制工作规范（2017版）》（

国卫办疾控发〔2017〕22号），省卫健委、省教育厅《新生入学

体检结核病筛查年度考核方案》（卫疾控秘〔2017〕411号）等

文件要求，每年度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是必查项目。现就做

好此项工作通知如下：

一、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对象

全县各中、小学，完中、中等职业学校、民办学校、特殊教

育学校和托幼机构2022年秋季入学新生。

二、工作职责

县教育局负责组织落实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工作，会同

县卫健委对各级各类学校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等防控措施

进行年度考核，对工作完成不力的学校在年度评先评优工作中实

行一票否决制。

县卫健委负责组织各医疗卫生机构严格按照国家规范规定

的体检方案要求，为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和指导，对筛查发现的患者做好医疗救治和管理。

（一）各级各类学校



1.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履行学校传染病防控的主体责任，成

立新生入学体检工作领导小组，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定专人

具体负责，积极联系并与辖区医疗机构密切配合，做好新生入学

体检结核病筛查工作安排，确保学生体检有序、安全、有质量，

确保学生健康档案建档率100%。

2.将新生体检结核病筛查名单分班级登记到《 年新生

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结果登记表》（见附表1），并收集结果作为

体检资料留存备查；会同辖区相关医疗机构将全校新生入学体检

结核病筛查情况汇总（见附表2）报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

病防治股。

（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负责学校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工作的培训、技术指导

。

2.负责全县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情况的汇总上报。

（三）医疗机构

1.各乡镇医疗机构负责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及托幼机构的

结核病筛查工作；城关镇卫生院和城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责的划分，负责各自辖区内中小学和托幼机构

结核病筛查工作，其中城区托幼机构由舒城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负责幼儿入院体检同时开展结核病筛查工作。

2.各相关医疗机构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成立新生入学

体检结核病筛查工作领导小组，抽调符合要求的医务人员组成体



检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与学校协商合理安排好筛查时间，

确保学生体检有序、安全,并保证体检质量。

3.各相关医疗机构体检前要告知学生体检筛查注意事项，针

对可能出现的个体或群体性反应，事先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4.体检项目和收费标准按照《卫生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

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的通知》（卫医发〔2008〕37号）和

省物价局、教育厅、财政厅、卫健委《关于调整安徽省中小学生

健康体检费用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皖价费〔2016〕116号）的

规定执行。

5.各相关医疗机构配合学校及时把新生体检结核病筛查结

果登记记录到有班级学生名单的《 年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

筛查结果登记表》（见附表1），学校应留存体检资料备查。

6.筛查工作结束后，相关医疗机构协助各校按时将辖区内全

部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情况汇总（见附表2）并报到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股。

7.县人民医院负责对筛查发现的疑似结核病患者进行排查、

诊断；对确诊的患者做好医疗救治和休复学管理。

三、时间进度安排

1.2022年8月30日前，县疾控中心组织辖区各医疗机构完成

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工作的培训。

2.2022年9月30日前，各级各类学校要及时联系各辖区各相

关医疗机构完成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工作。并汇总填写《



年 乡（镇）学校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情况汇总表》（

附表2）报送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股。

3.2022年10月15日前，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股统

计汇总全县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结果，上报到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四、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县教育局：桂河冰 联系电话：18756493296

县卫健委：陶海林 联系电话：18119788787

县疾控中心：方娟 联系电话：18056406548

附件：新生入学和教职员工常规体检结核病检查方案

表1： 年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结果登记表

表2： 年 乡（镇）学校新生入学体检结

核病筛查情况汇总表



附件

新生入学和教职员工常规体检结核病
检查方案

一、幼儿园、小学及非寄宿制初中入园（入学）新生体检应

当询问肺结核密切接触史和肺结核可疑症状，对有肺结核密切接

触史者开展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二、高中和寄宿制初中的入学新生应当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

筛查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对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和结核菌素皮肤

试验强阳性者需要进行胸部 X 光片检查。

三、大学入学新生采用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和胸部 X 光片检

查，重点地区和重点学校也可同时开展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四、教职员工健康体检中应包括胸部 X 光片检查。对肺结核

可疑症状者、或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强阳性者、或胸部 X 光片检查

异常者需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检查。





舒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8月 22 日印发


